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债权债务消减协议
甲方：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乙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甲、乙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，经过协商同意就以下事项进行财务对冲，并签订本协议。
[bookmark: _GoBack]截至2021年7月31日，甲方“应收账款-乙方”金额合计人民币14685943.53(应收账款) 。 截至2021年7月31日，甲方“其他应付款-乙方”金额合计人民币552916.09（17年欠款） 。
考虑业务便利，经双方同意，将以上应收账款，其他应付款金额对冲，调整后甲方 应收账款-乙方14133027.44。乙方 应付账款-甲方14133027.44。
特此说明! 此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持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甲方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乙方(盖章) 
 签章日期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日期

